
《“楼中餐馆”有点吵，
请董事长快退租》后续

业主起诉叫停“楼中餐馆”

2012年12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郭辉 图编/刘丰 美编/陈青青 校对/汤吉 A17市井新闻

三 湘 都 市 报 公 众 服 务 热 线 ： 96258（新 闻 报 料 发 行 投 诉 广 告 服 务 互 动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湘 江 中 路 一 段 52 号 邮 编 ： 410008

本报12月10日讯 昨天早上7时许，高三生小周由于考试
没考好，挨了父亲的一顿打，便以“抢包”来宣泄不满，想让父
亲难堪，被刚好路过的805路公交车司机张冬德逮了个正着。

“当时车子还差二三十米就到站台了，我突然发现有个人
不对劲！”昨天早上，公交车司机张师傅正驱车到省青少年活
动中心附近，看到一名身着棕色雨衣、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年轻
男子在站台上一名候车女身后鬼鬼祟祟。“雨衣男”试图夺包，
被女子发现，拽着包不放。男子很快放弃了，准备逃跑。张师傅
立刻刹车，推门便追，“离他两三米的时候，我一跳，将他扑倒
在地，顺势按住他的头。”桂花坪派出所的民警很快赶到，带走
了男子。

民警发现，“雨衣男”是个少年，身上也有许多零钱，为什
么要抢包？他解释道：“我没考好，一星期被父亲打了4次，我这
么做是为了和他赌气！”

原来，孩子今年才17岁，高三，是老年来子，又是独子，
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孩子成绩中等偏上， 可父母却担心他
上不了重点大学，总是打孩子，结果孩子的叛逆心理让他做
了傻事。”

孩子的父母闻讯来到派出所，连连低头向被抢女子道歉，
女子原谅了少年。

由于孩子未满18岁，民警没有立案，只是和家长孩子讲
起了道理，并让他们写下保证书，孩子父母表示，以后会正视
孩子的教育。 ■记者 杨昱

孩子的极端行为源于压力
为何孩子会用抢劫来反抗父亲的暴力？心理专家丹妮称，

“抢别人东西在父母眼中，是最不堪入目的，孩子用这种极端
的办法只是想最大程度地羞辱他们。”

丹妮认为，孩子的成绩不差，却遭到了父母的指责，让他
产生了挫败感和无力感。高考临近，双方的心态都不成熟，致
使积怨越来越深。 父母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能力就将自己
的愿望强加给他，反而让孩子的压力更大。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高三是特殊的一年，父母
要做孩子的减压器，要培养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丹妮说。

父亲拳脚督学，少年抢包泄愤
民警没立案，让这家人写下保证书 专家：暴力不是办法，父母应做高三学子的减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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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下午，长沙市湘雅路，一棵大树上挂着
五彩气球，甚是吸引眼球。原来，这是一家门面想出的
高招：门面太窄，难做广告，挂串气球就够显眼了。

■记者 田超 摄

都市快拍

只为吸引

本报12月10日讯 长沙华盛新外滩
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董事长陈某将位于
17楼的住宅出租，任由他人经营餐饮和麻
将馆，遭到该栋业主集体声讨。协调无果
后， 不堪其扰的两名邻居于11月7日与董
事长陈某、经营餐馆的李某对簿公堂（详
见本报11月8日A10版）。

今天上午， 两名业主收到判决书，他
们胜诉了，“楼中餐馆”被判关停。

法院审理查明，今年3月20日，被告陈
某将华盛新外滩花园小区3栋1703房租给
了李某。李某未经业主同意，擅自将该套
住宅用于经营餐饮，所产生的油烟、噪音
影响了部分业主的生活，食客的往来也给
小区治安带来隐患。12月7日，开福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李某停止在1703房经
营餐馆，被告董事长陈某应恢复该房屋的
住宅性质。

两原告的代理律师、北京盈科（长沙）
律师事务所翦宜喜律师说，该案自维权之
初就得到了众多业主和业委会的支持，出
庭时有业主作证，物业更出具了“1703房
经营餐饮情况属实，勒令其停止经营活动
无果”的证明，帮业主状告自己的老板。历
时5个月的维权路取得了胜利， 是业主积
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结果。

今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华盛新外滩
花园小区3栋，1703房无人在家。18楼的业
主说，“楼中餐馆”已停止经营，此前装修
的吧台也撤掉了。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少先


